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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

简化我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

事项中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指标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工作要求，优化营商环境，

减轻企业负担，经研究，决定简化我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审批事项中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考核指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主要负责人（A 证）考核指标

（一）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具有决策权的

管理人员均可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。企业法定代表人是企业

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必须经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建筑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人数

含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内不少于2 人（同时担任多家建筑施工企业

法定代表人的情形除外）；劳务分包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人数不

少于1 人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（B 证）考核指标

（一）除总承包特级资质外，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施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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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人数要求按照现行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

准》中相应资质类别最低等级要求的建造师数量执行。

（二）同时具有多项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，项

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人数按各项资质要求的建造师人数中最高数

量执行，不累加考核、不分专业工程考核。

三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C 证）考核指标

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仅考核企业安全生产

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不少于6 人；一级总承包资质

不少于4人；二级和二级以下总承包资质企业不少于3人。

（二）建筑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不少于3 人；二级和二级以

下资质企业不少于2人；建筑施工劳务分包资质企业不少于2人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主项为交通、电力、水利等专业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企业，

同时具备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总承包资质的，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审

批事项中使用有效的本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应予以认可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即日起执行，此前文件要求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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